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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4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责
  1.部门机构设置
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简称区文物保护中心）根据西编发〔2021〕49号文件批复组建，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机构规格为正处级，经费形式为财政补助，归口区文化和旅游局（区文物局）管理。

区文物保护中心设下列内设机构：办公室、文物保护科、文物管理科、博物馆管理科、博物馆发展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腾退修缮科、安全保障科。
区文物保护中心事业编制为51名。设主任1名，副主任3名。内设机构科级领导职数8正10副。
预算单位共1户：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本级）。
2.部门职责

区文物保护中心的主要职能是：
（1）研究制定文物保护工作、博物馆管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具体工作措施并组织落实。
（2）承担文物资源的调查、保护、研究及合理利用的具体工作。

（3）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的相关工作。

（4）承担本单位所属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协助指导区内博物馆、类博物馆工作。

（5）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人员构成情况
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本级）：事业编制51人；实有人数50人；退休人员10人。
二、2024年部门预算收支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说明
2024年收入预算11,324.120748万元，与2023年收入预算9,167.942971万元相比增长了23.52%，主要原因是增加了文物修缮资金。其中：区级财政拨款5,717.940748万元，与2023年区级财政拨款4,261.956971万元相比增长了34.16 %；2024年其他资金安排0万元，较2023年101.7万元，减少了100%；市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安排5,606.18万元，与2023年市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4,804.286万元相比增长了16.69%。
 (二)支出预算说明
2024年支出预算合计为11,324.120748万元，与2023年支出预算9,167.942971万元相比增长了23.52%，其中：

基本支出预算为1,889.663633万元，占总支出预算的16.69%，与2023年的基本支出预算1,869.660487万元相比，增加了20.003146万元，增长了1.07%，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正常晋级。
项目支出预算为9,434.457115万元，占总支出预算的83.31%，与2023年项目支出预算7,298.282484万元相比增加了2,236.174631万元，增长了29.27%，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增加了文物修缮资金。
市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安排5,606.18万元，与2023年市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4,804.286万元相比增长了16.69%。
三、主要支出情况
部门预算主要用于：⑴文物保护、文物修缮工程项目；⑵文物建筑的腾退；⑶文物古迹研究和利用，博物馆运行管理；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管理。
四、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说明
(一) “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部门预算中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配置及运行维护费的支出。
(二) “三公”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0.84289万元，与202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0.84289万元相比无变化。
1.因公出国（境）费
2024年因公出国（境）费拨款预算安排0元，与2023年相比没有变化。因公出国（境）费年初不安排预算，根据当年实际情况予以追加。
2.公务接待费
2024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0.84289万元，与2023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0.84289万元相比没有变化，主要原因是计提基数无变化。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本单位无公务用车，无此项支出。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机构运行经费说明
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为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无机构运行经费支出。
(二)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4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为360.32402万元,采购项目12个。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40.7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319.62402万元。
（三）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说明
区文保中心为公益性事业单位，不涉及政府购买服务。
（四）绩效目标情况及绩效评价结果说明
2024年进行绩效跟踪的预算项目10个，占全部预算项目20个总个数的50％。进行绩效跟踪项目支出预算为9,017.029314万元，占全部项目支出预算9,434.457115万元的95.58％（详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4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
（六）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2023年底，本部门固定资产总额30.0126万元，其中：车辆0台，0万元；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0万元，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0万元。
2024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台，0万元；安排购置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0万元，安排购置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0万元。
六、名词解释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指本部门当年部门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政府采购：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是规范财政支出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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